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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买卖比例多少需要公布、大股东
不论买卖多少股票都要公示吗-股识吧

一、大股东 不论买卖多少股票都要公示吗

是，至少该股票在信息有显示，流通股东信息里也有。
PS：可F10可以找到。

二、请问投资方要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话，持股比例需要达到
多少？

你是说在二级市场中买股票达到多少吗，如果是就叫举牌 超过5％举牌：意指收购
，具体是指投资人在证券市场的二级市场上收购的流通股份超过该股票总股本的 5
％或者是5％的整倍数时，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必须马上通知该上市公司、证券
交易所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上进行公告，并且履
行有关法律规定的义务。

三、一个股票账户最多能买多少股票，说是买了流通盘5%以上
就要通报 那通报后还能继续买吗？

展开全部1、在股市中，购买股票的数量是没有上限的，只有普通散户的炒股资金
足够，那么就可以买入大量的股票。
2、散户是相对与机构而言的，个人投资者都可以称为散户。
是因为无论个人拥有多少资金在资本市场面前都是极其少量的。
90年代中，众多散户的交易集中在一层的大厅中，称为“散户大厅”，配有若干自
主委托系统进行自主交易。

四、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超过2%，需不需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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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超过2%不足5%，不需要。
如果超过5%必须公告。

五、持股多少需要上市公司披露

这种情况是必须公告的，根据规定： 出售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减持比例达到5
%的，应当在三个交易日内公告，并在公告后的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
5%以上大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其持股比例低于5%的，应当在二个交易日内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公告权益变
动报告书；
已实施股改公司的股票，持股5%以上股东每增减1%时必须公告。
购买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达到5%的，应当在三个交
易日内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且不得再行买卖该公司股票；
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后，每增减5%，应当在三个交易日内公告，并在公告
后的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30%时，继续增持的，应当
进行要约收购，并应当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就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作提示性公
告。
中国证监会在15日内无异议的，收购人可以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购人，也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要约豁免。

六、股票交易市场中一天涨跌幅超过7%及震幅超过7%都要公布
其交易席位的成交情况吗？为什么有部分没有公布呢？

展开全部涨跌幅、振幅等达到规定批露的排行前5位，才会公布交易席位。

七、股票帐号资金量和操作月交易量多少比例正常？

一般在20-50万，属于交易量正常的，小于这个范围属较少操作，大于这个量就是
相当频繁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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